
海研三號貴重儀器中心人員支援或儀器借用申請表 

申請人： 單位/職稱： 

研究計劃： 

工作海域： 

時間:自    年     月     日  至      年    月     日 

需求: (支援工作人員或儀器) 

 
 
 
 
  

 
 

申 

 
請 

 
單 

 
位 

 
填 

 
寫 

 

填表人/聯絡電話: 申請人簽章： 

貴 

 
儀 

 
中 

 
心 

 
意 

 
見 

經辦人：     

 

 

 

技術員：      

 

 

 

諮詢教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持人： 

 

 

 
注意事項：1. 本中心儀器以海研三號使用為優先。           

          2. 借用期限為一個月，借用期限較長時請先洽詢中心技術員或相關負責人。

          3. 借用人需負擔儀器搬運之費用。 

          4. 借用之儀器需自行保險，並負損壞修復或遺失賠償之責任。 

          5. 借用儀器申請通過後請填寫借據完成手續。 



海研三號貴重儀器中心儀器設備借據 

借用單位  

借 用 人  聯絡電話  

借用時間  自    年     月     日至      年    月     日     

歸還時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貴儀中心填寫) 

借用儀器項目及配件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借用單位/借用人  簽章：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   年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  


